关于2009年小学毕业年级质量检测的信息

全县各小学校长：

4月10日下午丽水市教育局召开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检测评价方案论证会，会议听取了王志鹏副局长关于《丽水市义务教育质量检测评价方案》说明，听取了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柳小平关于《丽水市小学毕业年级教学质量评价实施方案》（试行），并进行了讨论。现将讨论稿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学习，做好复习迎接质量抽测工作。其他事项以市正式文件为准。
                         遂昌县教育局
                       2009.4.15
丽水市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检测评价方案
（讨论稿）

为全面贯彻素质教育要求，推进区域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使检测评价成为教育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结合我市义务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和现状，特制定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检测评价方案，请予以贯彻执行。

一、检测评价内容

为使检测评价结果能全面反映各县（市、区）教育质量情况，拟设立四项检测评价指标。

1、教育质量均衡度

2、教育质量优质度

3、教育质量综合性指标

4、教育质量发展性指标

二、检测评价办法

为使评价更具统一性和可比性，实行相同学科、规定指标的固定跟踪检测和同届别各阶段、不同届别同年级的统一项目的检测评价相结合的检测评价办法。

1、全员与部份检测相结合的评价

全市适当进行一定年级全体学生或部份学生参加学科学业情况的跟踪检测评价：对六年级学生实行全员参加的全市统一毕业学业情况的检测评价或部份学生参加抽检的抽样性评价；对七、八年级实行同类别学校的统一学科的随机抽测评价；对九年级实行全员参加的固定跟踪检测评价；对各县（市、区）参与国家、省、市三级统一竞赛活动和荣誉评选活动整体成果实行统计评价。

2、固定年级统一项目的比较性评价

通过同年级、同届别全员化或一定比例抽检结果的的纵向、横向比较，反映各县（市、区）整体教育质量的发展变化情况。

①使用全体同届学生或部份学生的同类检测结果和统计结果形成县（市、区）之间的横向比较，反映各县（市、区）教育质量差距状况。

②使用不同届别相同年级全体学生或部份学生的同类项目检测、统计结果形成纵向比较，使用同一届别不同年级全体学生或部份学生的同类项目检测、统计结果的前后比较，评价不同届别同一阶段，同一届别不同阶段的各县（市、区）整体教育质量发展变化情况。

3、全面综合分级负责的检测评价

为充分体现评价机制对面向全体、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的导向作用及加强过程管理的需要，实行市、县、校分级执行评价体制。

①市级负责对各县（市、区）六、九年级学年（每年级下学期期终）教学质量的检测评价；七、八年级部分学科的教学质量随机抽测评价；国家、省、市三级统一竞赛活动、荣誉评选成果的统计审核评价工作。

②县（市、区）级负责对四、五年级下学期，七、八年级非市级抽测学科教学质量检测评价和县级规定的统一竞赛活动、荣誉评选成果的统计评价工作。

③学校负责三年级下学期期终教学质量检测评价。三年级以下不进行全县（市、区）统一检测。

④县（市、区）、学校、班级负责并加强日常管理和过程性评价：学生每学期、学年的综合评语、阶段性综合素质等第测评由学校、班级根据规定要求进行评语性、等级化评价。综合评语必须经“自评、互评、验评”三个程序完成；综合素质等第测评由县（市、区）统一组织或委托学校测定。学生个体成长记录（周记或月记）由学生自记、班委、班主任进行全学期审核后形成记录结果列入学期和学年综合评定内容。

三、各评价项目的具体指标及评价办法

1、教育质量优质度：通过各检测学科及各学科综合成绩在全市前30%的人数占本县（市、区）检测年级总学生数的比例实现评价（见表一）。

2、教育质量均衡度：通过各检测学科及各学科综合成绩在全市后15%人数占本县（市、区）检测年级总学生数的比例及中间段55％群体的平均成绩与全市中间段55％群体的平均成绩的比较实现评价（见表一）。

3、教育质量综合性：通过“三级综合活动成果、三级德育建设成果、违法犯罪控制成果”的年度申报、审核的结果比较实现评价（见表二）。
通过学校、班级进行的学生成长记录（周记或月记）、学期综合评语、阶段综合素质等第测评实现对学生个体的发展过程的评价。
4、教育质量发展性：通过检测、统计的纵向、横向的比较实现对各县（市、区）或各学校的教育质量发展变化状况的评价（见表三）。

四、检测评价结果运用及禁用规定

（一）市级教育质量结果性评价数据由市教育局或报送市政府用于对各县（市、区）的整体情况统一通报公布。未经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向社会公布。

（二）教育质量检测评价结果禁止运用于对学校、学生进行排名，禁止运用初中、小学检测结果进行校际、县际之间的比较性宣传和自我宣传报道；家长申请要求了解其学生的检测分数及名次数据，学校可以个别反馈，但不得泄漏其他学生情况。

五、为突出教学质量的地位，避免检测类评价结果与统计类评价结果的分值产生互相抵消情况，对检测类评价结果与统计类评价结果分别评价。
丽水市小学毕业年级教学质量评价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2004年，我市实施国家新课程标准以来，广大教师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努力探索、积极创新，课堂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状况，不断改进教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全面提高小学阶段教学质量，结合我市实际，依据《丽水市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检测评价方案》，特制定《丽水市小学毕业年级教学质量评价实施方案》。

    一、评价目的

    1.为了了解新课程实施以来，我市小学毕业级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状况，进一步改进教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全面提高小学阶段教学质量。

    2.通过科学的测量、评价获得学生学习信息，调动学校和师生的积极性，使学校、教师对教学情况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促进小学阶段教学管理质量、学科教学效益、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3.为教育行政、学校和教研部门了解教学现状，解决教学实际问题，实施科学的决策提供必要而可靠的依据。

    二、操作原则
    1.科学性原则：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测量技术与评价方法，做到客观、公平。充分发挥评价功能。

    2.可行性原则：符合本市教学实际，从学校管理现实需要出发，促进我市小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3.统一性原则：各小学（学校）按照统一要求，严格按章操作，确保信度和效度，保证评价工作顺利进行。

    4.指导性原则：充分发挥教学质量评价的指导作用，认真开展学校自我评价工作，有效实施教学反馈调控，努力优化教学过程，规范教学行为，创造优良的教学环境。

    三、参加教学质量评价的对象

    丽水市范围内的所有小学六年级学生。

    四、组织机构与职责

    丽水市小学毕业年级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在丽水市教育局领导下，成立“丽水市小学教学质量评价研究组”，由柳小平任组长，赵胜勇、杨宗亮任副组长，组员由有关教研员和相关人员组成。

    “丽水市小学教学质量评价组”的主要职责：

    1.对学科教学质量实施形成性测试，进行过程评价、反馈调控等工作。

    2.提供准确、科学的教学质量分析报告。

    3.各成员的职责有：

    （1）负责确定评价内容及范围，编制测评试卷；

    （2）负责有关信息处理。

    五、评价科目

    语文、数学、英语、科学。评价的内容及范围由各学科根据课程标准确定。

    六、评价时间
每年   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七、评价实施过程及要求

    （一）各学科确定评价内容及范围

    （二）试卷编制

    由市教研室各学科教研员负责组织命题人员，在执行统一要求的前提下，依据学科实际，编制好检测试卷，交给各县（市、区）教研室负责印制，在统一时间实施检测。

    试卷质量基本要求是：

    1.依据《课程标准》要求，不超标，不出偏题、怪题以及似是而非的试题。

    2.重视基础知识考查的同时注意能力、过程的考查。

    3.题型符合考试改革的发展要求。

    4.要有一定的知识覆盖面，难度把握准确（一般控制平均难度为0.8左右）。

    5.有一定的区分度，测试成绩分布符合各档次测试的期望目标。

    6.文字表述规范，无科学性错误。

    （三）检测工作

    1.检测办法采用小学毕业年级学生全体参与检测的方式进行。

    2.检测按市统一要求、统一时间，县（市、区）教研室负责组织学校实施。

    3.评卷工作采用县县交换的方式进行，即莲都→缙云→青田→莲都，遂昌→←松阳，云和→←景宁，龙泉→←庆元。

    4.评卷工作结束后，各县（市、区）应按学科做好试卷质量的分析工作（由各学科教研员负责撰写好教学质量检测情况分析报告），按时交“丽水市小学教学质量评价研究组”。

    （四）统计分析、反馈与调控

    各县（市、区）应根据检测结果，按要求进行统计，并将统计结果及时上交丽水市教研室“丽水市小学教学质量评价研究组”， “丽水市小学教学质量评价研究组”汇总后提供有关参数，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讨、交流及反馈。

                                   丽水市教育局教研室 

                               二OO九年四月一日  
